台南縣後壁國中九十五學年度『三年級校外教學活動』實施計劃

暨家長同意書

1、 依據：台南縣政府教育局頒佈學生參觀旅行要點辦理。

2、 目的：促進師生情誼，為國中學習生活留下美好的回憶。

3、 辦理單位：訓導處主辦，家長會、教師會及相關處室協辦。

4、 參加對象：本校三年級應屆畢業同學。

5、 活動行程（時間、地點）：
[1] 95.12.27（三）第一天：

7：20後壁國中出發(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(午餐(苗栗通宵精鹽廠(後龍風力發電廠(高鐵探索館(夜宿石門山活動中心（晚餐時間約19:30至20:00）。
[2] 95.12.28（四）第二天：

7：30石門山活動中心(士林官邸(忠烈祠(基隆廟口(午餐自理)( 野柳海洋世界(漁人碼頭(晚餐(夜宿石門山活動中心。
[3] 95.12.29（五）第三天：

8：00自石門山活動中心(六福村主題樂園(午餐自理(學校（約晚上6:00抵校）。

以上行程暫訂

6、 活動費用：每名學生新台幣參仟參佰元整含車資、住宿、餐費、保險、門票、活動手冊等（多退少補）。
7、 報名期限：自95.9.1（一）起至95.9.30（五）止（費用請導師收齊後送出納組入學校公庫，家長同意書則擲交教導處陳南僑組長)。
8、 學生旅遊注意事項：

1. 學生需徵得家長同意，報名時繳回家長同意書同時繳交費用。

2. 服裝儀容宜整潔，穿著便服。

3. 膳宿、乘車以班級為單位。

4. 各班實施編組以每組六至八人為原則，選出正副組長負責各組活動安排，且務必集體行動，以維個人安全與團體紀律，旅程中車位、桌次、房號一律按規定不得任意更動。

5. 個人必備物品除換洗衣物、盥洗用具外，另有雨具、手電筒、隨身藥品（如：暈車藥、萬金油、腸胃葯等）。

6. 車上、餐廳、旅館、各旅遊據點均為公共場所，請勿大聲喧嘩，並注意垃圾清理；共同維護整潔、安寧，是我們後中人應有的責任。

7. 房間、餐桌或車位號碼有重複或遺漏時，請向導師或領隊報告，以便處理。

8. 隨時隨地注意安全，同學彼此亦相互提醒；並絕對遵守領隊老師的指揮。

9. 同學繳費後，若因病或急事不克參加者，請家長出具證明，出發前三天，親自或由家長向教導處辦理請假手續，以便辦理退費。退費標準除扣除保險費、交通費、共同資料費外，其餘全部退還；無故未到者，一律不退費，並依校規處理。

9、 本計劃呈校長核准並報教育局核備後實施，修訂亦同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請---沿---此---虛---線---撕---下---將---回---條---繳---回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家  長  同  意  書  回  條

茲  □同意  三年    班 姓名             參加九十五學年度三年級校外教學活動，自願遵守學校一切規定。

□因為（              ），無法參加九十五學年度三年級校外教學活動。

此致

台南縣立後壁國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家長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中   華   民   國   九   十   五   年 八 月 十一  日
活動主題：95學年三年級畢業旅行 
	活動時間
	95學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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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參與人員
	三年級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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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後龍風力發電廠合照
	塩製造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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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苗栗通宵精鹽廠合照
	苗栗通宵精鹽廠合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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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用餐時間
	利用塩製造一系列產品


